
第一章 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太龙公路扩容提速工程（温岭市区至东部快速路）信息化智能管理系统采

购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政企采购云平台”获取招标文件，并于 2024 年 3月 6日

9点 00 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TXCG-202311201 

项目名称：太龙公路扩容提速工程（温岭市区至东部快速路）信息化智能管

理系统采购 

预算金额：455.7540 万元 

最高限价：455.7540 万元 

采购需求：太龙公路扩容提速工程（温岭市区至东部快速路）信息化智能管

理系统采购，包括实现相关物联网的硬件采购、软件的设计、开发、实施、运

行及后续服务等。系统总体架构应考虑端口预留，采购人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可

能对系统模块进行调整，新增或减少相关的系统模块，系统架构必须支持和兼

容。具体详见“采购需求”。 

   合同履行期限：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止 [其中：系统开发（包括：调研、设

计、系统建设与开发、测-试阶段）、系统试运行及优化阶段 3 个月（其中路面相关工作按工程

进度和发包人要求完成）]。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一）基本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特定资格条件：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

https://www.zcygov.cn）


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供应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承担过一项公路

工程信息化项目（工作内容至少包括信息系统的软件开发）【业绩证明材料：合

同协议书复制件。如合同中未体现工程内容的，还需提供项目业主 （或发包人）

出具的证明材料。】。 

3.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交通类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或计算机技术与

软件专业资格高级证书。 

4.拟派项目组其他人员（项目负责人除外）人数不少于 2人，具有交通类工

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或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资格中级证书。 

（三）截止投标截止时间前（北京时间），投标人未被“信用中国”

（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四）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

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五）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

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六）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不得参与承接政

府购买服务。 

三、获取采购文件 

（一）获取时间：公告发布时间至投标截止时间 

（二）获取地点：浙江政府采购网本项目公告附件 

（三）获取方式： 

1.尚未注册浙江政府采购网正式供应商的应先进行注册申请，注册流程详见

“浙江政府采购网—网上办事指南—供应商注册申请”，注册申请免费。 

2.供应商注册成功后，登录“政采云”平台进入“项目采购”应用模块，点击

菜单的“申请获取采购文件”，填写获取采购文件的申请信息。点击“下载采购

文件”即可获取采购文件。 

3.采购公告上附件里的采购文件仅供阅览使用，供应商应当在“政采云”平台

注册登记后再获取采购文件，没有通过注册登记而获取采购文件的潜在供应商，

对采购文件提起质疑投诉的，不予受理。 



4.采购代理机构将拒绝接受非通过以上方式获取采购文件的供应商投标文件。 

（四）招标文件售价：0元。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1.投标截止时间：2024年 3月 6日 9时 00 分 

2.投标地址：投标人应于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将电子投标文件上传到“政企采购

云平台” 

3.开标时间：2024 年 3月 6日 9时 00 分 

开标时间后 30 分钟内，供应商须登录“政采云”平台，用“项目采购-开标

评标”功能解密投标文件。 

4.开标地址：“政企采购云平台”线上开标。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一）电子招投标相关事宜： 

1. 供应商注册：投标人应为浙江政府采购注册供应商，如尚未注册，务必

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陆浙江政府采购网进行注册。 

2. 本项目采取电子招投标，电子招投标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本项目通过“政企采购云平台（www.zhengcaiyun.cn）”实行电子投

标，供应商须安装客户端软件，并按照采购文件和电子交易平台的要求编制并

加密投标、响应文件。供应商未按规定加密的投标、响应文件，电子交易平台

将拒收并提示。 

客户端软件下载方式：供应商可通过“浙江政府采购网-下载专区-电子交

易客户端”进行下载。 

（2）供应商须申领 CA，并在政采云平台完成绑定方可进行投标文件的编

制，CA 相关操作可参考“浙江政府采购网-下载专区-电子交易客户端-CA驱动

和申领流程”。 

供应商在进行上述操作时，如遇技术问题可致电 400-881-7190 进行咨询。 

（二）投标保证金：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三）质疑： 

1.供应商对本次招标相关事项有疑问的，可以向采购人或代理机构提出询



问。 

2.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采购人或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3.采购人和代理机构应当在收到供应商的书面质疑后 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

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但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4.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代理机构未

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向温岭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质疑函范本、投诉书范本请到浙江政府采购网下载专区下载。 

6.书面质疑受理地点： 

联系人：冯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208195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1号紫金广场 C座 906室 

（四）公告发布媒体： 

浙江省政府采购网（http:// www.zjzfcg.gov.cn）和温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http://www.wl.gov.cn/col/col1402172/index.html）。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代理机构名称：浙江同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杰、刘燕 

联系电话：0571-87208195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1 号紫金广场 C 座 906 室 

 

2.采购人：温岭市金达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人：毛贤军 

联系电话：13777687672 

地址：温岭市太平街道中华路 19 号 

 

注：若对采购电子交易系统操作有疑问，可登录政企采购云平台

（https://www.zhengcaiyun.cn/），咨询小采，获取采小蜜智能服务管家帮

助，或拨打政采云服务热线400-881-7190获取热线服务帮助。 

CA问题联系电话（人工）：汇信CA 400-888-4636；天谷CA 400-087-

8198。 



 


